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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晚报讯（通讯员乔凡 张竹
平）某快递物流公司员工以工作便利
收集客户个人信息并出售5万余条，
一人收购后转手卖出赚取差价，一人
购买3万余条后电话推销自己的白
酒。这一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产业链
条”近日被捣毁，清苑区检察机关以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薛某、郝某、高某
三人提起了公诉。

薛某系某快递物流公司工作人员。
郝某通过微信联系上薛某，表示愿意从
其手中购买客户的个人信息。薛某认为
有利可图，便利用在快递物流公司工作
人员的便利身份，通过登录企业门户系
统，查询运单单号和备注，筛选出所需
数据形成对方所需的公民个人信息，然
后以每条4元或5元的价格出售给郝
某。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20日期
间，薛某共向郝某出售客户个人信息5
万余条，郝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方
式共向薛某支付22万余元。

高某系合肥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的实际负责人，其为用于电话销售本
公司所卖的白酒，从郝某手中以每条6
元价格购买了上述公民个人信息中的
3万余条，郝某非法获利18万余元。

案发后，清苑区检察机关经审核，
以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薛
某、郝某、高某三人提起公诉。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接到过推
销商品等各类陌生电话的骚扰，大家
奇怪对方是如何知晓我们个人信息

的。办案检察官分析说，其实这多是我
们之前防范意识淡薄所致，在此提醒
大家要加强防范意识，注重个人信息
的保护，尤其对于便捷普及的网络购
物中快递包裹中的个人信息要销毁后
丢弃，以免被不法分子获取收集。另外
相关单位要加强内部人员培训管理，
切勿为一己私利，泄露、出卖工作中获
知的他人信息。一旦违反法律法规，必
将受到法律严惩。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一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
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
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
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
前款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某物流公司员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5万余条，他人购买后用于酒类推销

三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保定晚报讯（通讯员王凡）全款购
买了一套商品房，交房后发现实际建筑
面积比合同约定“缩水”将近7平方米。
高新区法院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经诉前调解为当事人讨回了差价。

2020年7月，封某某、王某二人
在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款购买
了一套合同约定建筑面积为177.98
平方米的商品房，交付房屋后该房屋
建筑面积实为171.05平方米，比合同
约定面积少了6.93平方米。封某某二
人多次找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
商，要求退还多交的房款71351元未
果，于今年1月11日，通过网上诉讼

平台提交了民事起诉材料。
高新区法院受理该案后，经调查

发现双方在之前签订的《商品房购买
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房屋合同面积
与实际面积如不相符则“多退少补”。
考虑到案情并不复杂，办案人员当即
展开了诉前调解工作。经对房地产开
发公司释法明理，最终双方达成了和
解，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房款差价
71351元一次性退还给了二人。

办案人员解析说，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
规定，交付使用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或者

建筑面积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面积误
差比绝对值超出3%，买受人请求解除合
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
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
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
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
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
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
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
定面积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
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
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
倍返还买受人。因本案双方合同曾有约
定，所以按照约定处理。

全款房屋面积“缩水”法院调解成功退赔

■一“典”就通

装修公司“跑路”了怎么办？
2020年 6月29日，沈先生与某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家庭居室装
饰装修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20
年 7 月 3 日，工期 90 天，合同价款
13.47万元，沈先生须在合同签订当
天支付定金，后在进场之日、验收合
格之日分期支付价款。

合同签订后，沈先生通过微信支
付定金2万元。此后，他多次催告，装
修公司却迟迟不进场施工，相关负责
人电话也打不通了。无奈之下，沈先
生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受理后，由于装修公司下落
不明，法院通过公告方式向该公司送
达相关应诉材料。装修公司未到庭参
加诉讼，法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并
依法作出判决，解除沈先生与装修公
司于2020年6月29日签订的施工合
同，装修公司返还沈先生2万元及相
应利息。

【说法】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当

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
解除合同。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
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
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
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
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第五百六
十六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
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
偿损失。本案即是法院依据以上条款进
行了判决。

法官指出，判决生效后，如果装
修公司仍未按规定履行还款义务，沈
先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官
同时提醒广大市民，选择装修公司
时，一定要谨慎审查装修公司的资
质、信誉及相应注册资金，在签订合
同时，对于装修的内容、材料品名及
效果等均要明确约定，在产生纠纷之
后，要保留证据及时进行索赔，以免
造成更大的损失。


